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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和管理的

通知 

  

吉建质〔2016〕23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加强我省建设工程监理管理，规范监理市场行为，提高监理工作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规定，结合我

省监理市场现状，现就加强我省建设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和管理的有关

要求通知如下：  

  一、项目监理机构人员主要是指项目监理机构的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

程师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等人员。  

  二、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配备必须与建设项目规模相符、专业配套、符合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要求。项目监理机构配备的监理人员应当与投标文件、

合同约定及监理规划人员名单一致。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阶段，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数量必须满足《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监

理机构人员配备标准》（详见附件 1，以下简称《配备标准》）规定。  

  三、项目监理机构监理人员基本要求  

  (1)注册于该企业的人员。  

  (2)与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3)该企业缴纳并提供社会保险证明或本人提供社会保险证明。  

  四、项目监理机构人员的任职资格要严格执行《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并

按规范要求从事工程监理活动，且不得超越自身从业资格条件和职责范围承担



监理工作。监理人员只能在一个监理单位从事监理活动，严禁同时在两个或两

个以上监理单位执业。监理人员变更单位后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未办妥有关

手续前不得在新单位执业。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

延续注册手续后方可执业。  

  五、监理项目主导专业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只能在一个工程项目中
任职；其他配套专业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确有能力的，可在其他工程项

目中兼职，但兼职不得超过三个，兼职的工程项目规模应符合《配备标准》要

求。  

  六、监理企业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出拟任项目监理机构人员组成名单，工

程中标、签订监理合同后，并于 30 天内备案。现场项目监理机构与实际到岗的

监理人员应当与投标文件、合同约定及监理规划中人员名单一致；监理企业必

须按照监理规划严格执行监理人员进退场计划。  

  七、招标工程中标或直接委托工程签订监理合同后，工程竣工前，监理企

业应信守约定，加强项目监理机构人员管理，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经

建设单位和相关管理部门同意确认后，可由监理企业提交相关证明变更手续

（详见附件 2）；变更后人员的资格与注册类别不得低于变更前的人员，并将

一份变更手续留存工地现场备查。变更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 30%。  

  八、项目部监理人员非以下原因不得变更  

  1．项目监理机构人员死亡、刑事犯罪、失踪、退休、合同期满离职、伤病

丧失工作能力、劳动合同关系解除等其他原因，不能在本单位继续执业的。  

  2．非工程监理企业原因，工程项目延期开工或者停工时间达三个月以上

的。  

  3．非工程监理企业原因，建设工期超过施工合同工期且未签订补充协议

的。  

  4．因不履行岗位职责、工作失误等原因，建设单位认为监理人员不能胜任

工作，经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确认的。  

  5．项目监理机构人员不能胜任工作，被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更换的。  

  6．因违法违规行为，不能继续担任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  

  7．其他具有正当变更理由的情形。  

  九、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对项目监理部人员配备、考勤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

检查；监理人员出勤率低于 80%的，视为未履职或履职不到位，责令改正，对
弄虚作假的，进行处罚。  

      



  附件：1．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标准  

        2．项目监理人员变更申请表  

       

                             吉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2016 年 9月 5日 

 

 附件 1  

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标准  

  工

程  

  类

别  

  工程规模  

  现场监理机构人数（人）  

  总监

理工程

师  

  专业

监理工程

师  

  水暖

监理工程

师  

  电气

监理工程

师  

  

监理

员  

  备

注  

  

房屋

建筑

工

程  

  

一般

公用

建

筑  

   建筑面积≤10000

㎡  

  

（1）  
  1  

  

（1）  

  

（1）  

  

0  
     

  10000 ㎡＜建筑面积

≤30000 ㎡  

  

（1）  
  1  

  

（1）  

  

（1）  

  

1  
     

  建筑面积＞30000
㎡  

  以 30000 ㎡为基数，建筑面积每增加 20000 ㎡，

除总监外需增加监理人员 1 人，增加的监理人员应考
虑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的数量及专业搭配合

理。  

  

住宅

工

程  

   建筑面积≤10000

㎡  

  

（1）  
  1  

  

（1）  

  

（1）  

  

0  
     

  10000 ㎡＜建筑面积

≤30000 ㎡  

  

（1）  
  1  

  

（1）  

  

（1）  

  

1  
     

  30000 ㎡＜建筑面积

≤60000 ㎡  

  

（1）  
  2  

  

（1）  

  

（1）  

  

2  
     

  60000＜㎡建筑面积

≤120000 ㎡  

  

（1）  
  3  

  

（1）  

  

（1）  

  

3  
     

  建筑面积＞120000
㎡  

  以 120000 ㎡为基数，建筑面积每增加 20000 ㎡，

除总监外需增加监理人员 1 人，增加的监理人员应考
虑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的数量及专业搭配合

理。  

  市政

公用工

   工程造价≤1000 万

元  

  

（1）  
  1  

  

0  
     



程    1000 万元＜工程造价

≤5000 万元  

  

（1）  
  1  

  

2  
     

  5000 万元＜工程造价

≤10000 万元  

  

（1）  
  2  

  

3  
     

  10000 万元＜工程造

价≤50000 万元    
  1    4  

  

4  
     

  工程造价＞50000 万

元  

  以工程造价 50000 万元为基数，工程造价每增加
20000 万元，除总监外需增加监理人员 1人，增加的

监理人员应考虑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的数量及专

业搭配合理。  

  注：1．括号内人员为可兼职人员，但必须配备。  

  2．上述标准中总监理工程师在一个以上工程项目同时担任总监理工程师工

作时，应当增配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岗位，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不能兼职。  

  3．开工准备阶段监理人员数量，视现场工作需要，不受上述标准限制。  

  4．对于复杂的体育场馆、跨江大桥、综合性工程以及工期较紧、多班施工

作业的工程，在以上配备标准基础上应适当增加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  

  附件 2  

  总监（专监、监理员）变更申请表  

                                  

          年  月  日  

  申 

请  

  单 

位  

     

  工 

程   

  名 

称  

     

  原

项目  

  人

员  

  

     
  变更后项目人员（名称、证

号）  
     



（名

称、  

  证

号）  

  变 
更  

  事 

由  

                            

  建

设单  

  位

意见  

                                             （ 章）     年  月  日  

  监

理单位

意见  

                                              （ 章）      年  月  日  

  工

程所在

地建设

行政主
管部门

意见  

     

                                              （ 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监理单位申请，经建设单位同意，主管部门备案后，报建设单

位。 


